
2 2021年9月1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陈兴鑫 编辑：宋亚娟 校对：郑国耀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综合新闻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七批 202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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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乐山市井研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费绍军，乐山市井研县政府副县长廖雷率乐山市井研生态环境局、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自然资源局、集益镇党
委和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组成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的“百事康有机肥料厂”实为井研百事康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研百事康公司），井研百事康公司系眉山百事康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子公司，位于井研县集益镇界牌村13组（原集益乡幸福村3组）。井研百事康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2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4MA624YRT3T，
法定代表人曾惠容。井研百事康公司建设有机肥生产线一条，主要利用外购畜禽粪便、秸秆、中药渣、醋渣等原料通过搅拌混料、发酵腐熟、破碎分筛等工序
生产有机肥和复合微生物肥，设计年产量2万吨。有机肥生产工艺为槽式发酵工艺，生产车间废气经引风机收集至等离子净化器除臭处理后通过排气筒（15
米）高空排放。设置微生物发酵池1座，渗滤液收集池2个；设置旱厕1座，用于生活污水收集。微生物发酵池、渗滤液收集池收集的废水回用于原料发酵工
序，废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作为临近果树种植园农肥使用。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井研百事康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完成营业执照换证登记。井研百事康公司所用土地于2017年、2018年取得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井设农备字

〔2017〕第15号、井设农备字〔2018〕第019号）。2017年9月18日取得环评手续（井环复〔2017〕63号）。2018年12月19日，井研百事康公司通过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2018年7月23日取得有机肥料正式登记证（登记证号：川农肥〔2018〕准字6616号），有效期至2023年7月22日。2020年8月27
日，井研百事康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511124 MA624YRT3T001Q）,有效期至2023年8月26日。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行业部门“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切实履行行业监督主体责任，聚焦进料管理、存料堆放等环保重点环节，常态化对企

业开展现场检查。乐山市井研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12月将井研百事康公司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移动执法，随机开展抽查和不定期检查。2021年8月，井
研百事康公司因未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提交2021年第二季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被生态环境部门处以罚款5000元。目前，井研百事康公司已
按规定补充提交了第二季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井研县集益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将井研百事康公司纳入网格化管理，2020年以来，开展
各类巡查检查10次。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百事康有机肥料厂，粪水直排”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井研百事康公司机肥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明确其生产废水经微生物发酵池处理后用作项目原料，不外排。但井研百事康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发酵产生的渗滤液经集中发酵后稀释作为果园肥料，用
于在井研县集益镇繁盛果业承包的506.87亩果园施肥，果园配套土地面积达到《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虽不存在粪水直排情
况，但对渗滤液的处理不符合环评要求。

2.关于“污染了地下水”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不属实。现场调查过程中暂未发现该厂存在“粪水直排”污染地下水的情况。根据四川中和环境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监督性检测报告（川中环检字〔2021〕第（水）1148号），井研百事康公司厂区附近区域地下水质量所检测项目评价结果均达标。

由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乐山市市中区凤凰路中段126号平羌小区36栋楼下便民摊区。平羌小区是中心城区一处开放式的居民划地自建小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

陆续建成，具有居民数量较大、建成时间较长的特点。被投诉摊区为通江街道办事处下属柏杨社区设置的平羌小区便民摊区的一部分，属周边郊区菜农自产
自销摊区，日常由柏杨社区进行统一管理。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之前，平羌小区周边是居民自发形成的占道菜市场，长期存在环境脏乱、占道经营等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卫生秩序。2019年2月，由乐山市市

中区政府牵头，联合乐山市城管局在平羌小区开展拆违拆临工作，取缔了大部分占道摊点，但由于附近农贸市场不能满足居民和菜农的需求，摊位的锐减导
致菜价提升，周边居民对此怨声载道。2019年5月5日，经乐山市市中区“双创”工作领导小组专题研究，同意在平羌小区统一设置便民摊区，日常由通江街
道办事处柏杨社区进行规范管理。平羌小区便民摊区建成后，不仅有效解决了小区周边环境秩序乱象和居民生活需求的矛盾问题，更兼顾了周边失地农民、
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在乐山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过程中，作为一项亮点工作获得验收组高度肯定。在日常管理中，柏杨社区为降低摊区各类噪音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设置了降噪温馨提示告知牌，并将摊区早晨摆摊时间规定为7:00，以尽量控制摊区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经现场查看，平羌小区36栋楼下有110个临时摊位，主要用于菜农自产自销，摊主不固定。因自产自销摊位数量有限，许多菜农

会提前进入摊区摆货占位置，期间部分买卖人员存在高声喧哗行为，产生噪音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对案件进行了现场督导，峨眉山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
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四川恒通玄武矿业有限公司”实为“四川恒通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矿区位于峨眉山市高桥镇（原沙溪乡）连峨村（东经：103°26′

59″，北纬：29°25′01″），从事露天开采建筑用玄武岩，许可采矿总面积为701.25亩，生产规模为50万吨/年。
2005年，该矿权由原乐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拍卖，由四川恒通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竞得，原乐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1月9日首次颁发采矿许可证。
2010年12月7日，四川恒通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延续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5111812010127120085924），有效期限为2010年12月7日至2021年6

月7日。
2008年10月21日、2010年1月28日、2020年3月16日，四川省林业厅先后出具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同意该公司占用矿区范围内的峨眉山市沙溪

乡连峨村3组国有及集体林地，面积共计136.416亩。
目前，已开采区域位于其批准的矿区总面积范围内，面积为199.2亩，涉及工矿用地121.4625亩、林地77.7375亩。其中，77.7375亩林地在获得许可的

136.416亩林地范围内。该矿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到期后，2021年6月8日，该公司已停止开采。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2009年2月，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督促该公司按规定完成了矿业权有偿处置，缴清了采矿权占用费，完成了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2020年，峨眉

山市自然资源局督促该公司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方案》；督促该公司预存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和土地复垦费共计168.3万元，
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

2.2019年12月26日和2020年4月2日，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中发现，该公司紧邻已批准的林地边界超边界占用林地，面积分别为5.2035亩和0.261
亩。2020年1月14日和2020年4月2日，峨眉山市森林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恢
复林地原状。目前，该两块地已初步恢复原地类。

3.该公司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于2021年6月7日到期，到期当日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函告相关职能部门该公司采矿许可证已到期。2021年6月7日，峨眉
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公司出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峨眉应急现决﹝2020﹞非煤-3号），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作业。

4.2021年3月4日，该公司与乐山茂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矿山边坡绿化施工合同，投入约37万元，采用挂网挂草喷播客土草籽的方式对已形成的最终
边坡进行治理恢复。同时，投入资金12.7万元，在上宕口区域种植树苗；投入资金约1.7万元，对其他区域临时种植树苗和播撒草籽。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四川恒通玄武矿业有限公司在村里开采玄武岩”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2008年10月至2021年6月7日，四川恒通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

在高桥镇连峨村开采玄武岩，目前，已开采区域位于其批准的矿区总面积范围内，面积为199.2亩，涉及工矿用地121.4625亩、林地77.7375亩。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到期后，2021年6月8日，该公司已停止开采。

2.关于“采矿导致几百亩山林消失”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四川恒通玄武岩矿业有限公司目前已采伐林地77.7375亩，采伐面积在获得许可的
136.416亩林地范围内，山林消失系露天开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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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因本次信访交办件反映内容与第D2SC202108310037号投诉案件反映内容有重复之处，针对

井研百事康公司涉嫌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行为，2021年9月1日，生态
环境部门已经依法对其立案调查（立案号：乐环立字〔2021〕7—18号），本案不再另行立案处罚。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责成井研百事康公司严格落实有机肥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微生物发酵池、渗滤液收集池收集的废水回用于原料发酵工序，废水不外排”的要求，立即停止
将渗滤液经集中发酵后稀释作为果园肥料的违法行为，严禁生产、生活废水外排。（责任领导：乐
山市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剑波；责任单位：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
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平；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督促指导井研百事康公司立即制定技术改造升级方案，进一步探索优化工艺流程，最大程度
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责任领导：乐山市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剑波；责任单位：乐
山市井研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平；整改时限：2021年
12月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3.责成井研百事康公司在技术改造升级完成之前停止进料，及时完成存料消纳。（责任领导：乐
山市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剑波；责任单位：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
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平；整改时限：2021年12月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4.责成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等行业部门以及井研县集益镇党委
和政府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工作“一岗双责”，切实履行行业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和乡镇属地管理责
任。（责任领导：乐山市井研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剑波；责任单位：乐山市井研县人民政
府；责任人：乐山市井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雷平。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3日，专案工作组到乐山市井研县集益镇幸福村回访群众代表32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2021年9月2日下午，乐山市城管局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在平羌小区便民摊区管理办公室

召开现场工作会，就群众反映摊贩噪声扰民的问题进行研讨协商，部署落实整治工作措施：一是
责成柏杨社区加强平羌小区便民摊区的日常规范管理，督促摊贩严格执行早晨7:00的摆摊时
间；二是强化定点值守和文明劝导力度，及时纠正摊贩、群众高声喧哗行为；三是深入开展宣传教
育和群众解释工作，积极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自9月3日起，乐山市城管局柏杨执法大队会同柏杨社区组成联合工作组，每日早晨6:00起对
平羌小区自产自销摊区进行定点值守，积极开展文明劝导工作，组织摊贩在7:00后文明有序入
市、轻拿轻放经营物品，有效降低噪声影响。同时，柏杨社区深入平羌小区门市业主和居民群众
做沟通解释工作，动员周边商户、住户互相监督和理解，共同构建和谐的居住环境和邻里关系。
截至9月5日，联合工作组已累计纠正平羌小区便民摊区噪声扰民行为23起，在摊区醒目处增设

“温馨提示”告知牌3张，走访居民群众和商家86人次，平羌小区便民摊区清晨噪声扰民问题已得
到有效改善。乐山市城管局将会同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办事处进一步深化巡查和值守力度，
督促柏杨社区切实履行日常管理职责，规范便民摊区经营秩序，形成长效机制。（责任领导：乐山
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责任单位：乐山市城管局；责任人：乐山市城管局柏杨执法大队大队长陈
林聪。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5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摊区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7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

果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责令该公司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方案》开展终了边坡与终了平台的治理恢

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
市自然资源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1日前
完成整改工作）

2.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高桥镇人民政府责令该公司履行主体责任，持续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人民
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峨眉山市
高桥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叶
兴无、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镇长李思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乐山市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公安局、高桥镇人民政府，加强日常
巡查监管，杜绝非法开采行为。（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
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公安局、高桥镇人民政府；责任人：峨眉
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叶兴无；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峨眉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队
长苟平；峨眉山市高桥镇人民政府镇长李思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公司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满意，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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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新礼率乐山市经信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现场督办。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峨
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率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组成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
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被投诉的“九里镇车箭村修建一座石粉加工厂”，经核查，九里镇车箭村只有1家从事石粉生产的普通合伙制企业—峨眉山泰鑫钙业材料厂（以下简称

“泰鑫钙业”）。泰鑫钙业于2006年5月成立，注册地址为峨眉山市九里镇车箭村2组，厂址位于峨眉山市九里镇车箭村1、2、3组交界处（北纬29°30′
17″，东经103°31′4″），离该厂距离较近的为峨眉山市九里镇车箭村1组村民。原注册名称为峨眉山市九里车前石灰厂（普通合伙），2018年5月28日
变更为泰鑫钙业（（乐工商峨）登记内变核字〔2018〕1143号）。

2.泰鑫钙业现有氢氧化钙、碳酸钙石粉等生产线6条，年设计产能88万吨，其中氧化钙粉研磨生产线1条，年设计产能8万吨；氢氧化钙风选生产线2条，年
设计产能10万吨；氢氧化钙研磨生产线1条，年设计产能10万吨；碳酸钙石粉研磨生产线1条，年设计产能40万吨；粉煤灰立磨生产线1条，年设计产能20
万吨，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研磨→选粉→成品→灌装（袋装），因疫情影响，2020年产量约为20万吨。该厂分三期建设，其中一、二期已完成验收，三期已
部分建设完毕待验收，一期于2017年12月4日经峨眉山市经信局立项（川投资备【2017-511181-30-03-233353】JXQB-0347号），于2018年5月17日取
得环评批复（峨市环审批〔2018〕025号）；二期于2019年1月29号经峨眉山市经信局立项（川投资备【2019-511181-30-03-329669】JXQB-0015号），
2019年9月2日取得环评批复（峨市环审批〔2019〕042号）；三期于2019年12月27号经峨眉山市经信局立项（川投资备【2019-511181-41-03-418266】
JXQB-0226号），2021年3月29日取得环评批复（峨环审批〔2021〕006号）。

3.2018年以来，泰鑫钙业投入环保技改资金900余万元，配套建设封闭式生产车间1.6万平方米，绿化厂区0.3万平方米，配套安装“集气罩+脉冲除尘器”
16个、自动化喷淋除尘设施3套，2020年3月9日，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进行了污染源排放登记（登记编号：91511181775827986N001X）。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和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依法对泰鑫钙业开展巡查监管，督促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2020年11

月，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在对泰鑫钙业的日常巡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新建立磨加工生产线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擅自开工建
设”问题，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对其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峨生环罚〔2020〕21号），同时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峨生环责改字〔2020〕21号），2021年
3月取得新建立磨加工生产线环评批复（峨环审批〔2021〕006号）。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核查，该厂卫生防护距离内只有一栋房屋（为峨眉山市九里镇车箭村1组宋光荣所有），该厂已于2018年10月向宋光荣租用其房屋作为员工值班室，租

期为10年。
1.关于“粉尘污染”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泰鑫钙业生产车间为封闭式生产车间，原料堆场、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成品装罐（装袋）、成品堆

场等均设置于生产车间内，因部分产尘环节粉尘捕集率不足，致车间内存在无组织粉尘。运输车辆进出车间过程中，车间进出口卷帘门未及时关闭，导致粉
尘外溢，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2.关于“噪声污染”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经调查，泰鑫钙业生产过程中磨机会产生一定噪声，车辆运输也会产生一定噪音，且发现该企业存在
擅自夜间组织生产行为，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2021年9月3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泰鑫钙业正常工况下有组织、无组织废气排放，厂界环境噪声及其周边敏感点位声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
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泰鑫钙业有组织、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监测值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排放达标；所测噪
声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2类标准限值（峨环监字〔2021〕监第016号）。

乐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金玉梅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乐山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第一自来水厂，水厂地处乐山市市中区肖坝路3号，建成于1959年，占地面积约25亩，水厂现有员工15

名，日供水能力为4万吨，主要承担肖坝片区、嘉定南路、海棠路、滨河路、黄家山、兑阳湾、肖公嘴等区域的供水任务，涉及供水人口约17万人，采用工艺流程
为沉砂—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加压—输配。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市水务局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对供水企业监管，督促供水企业切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并指导供水企业主动落实隔音降

噪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2017年，第一自来水厂在送水泵房安装310m2吸音墙面、吸音门5扇、消声器4套，切实减少水厂生产噪声的产生及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2021年，按照《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运营单位运行监管办法》（川建发〔2021〕17号 )等相关规定,市水务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完成
对第一自来水厂供水运行评估的复核，并报省级审核公示,第一自来水厂顺利通过运行评估考核。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乐山市自来水厂的自来水回落到预处理沉淀池的噪音扰民，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属实。第一自来水厂建成之初，其周

边除四川省乐山清华瓷厂（已于上世纪90年代搬迁）外，基本为荒地，至本世纪初（2007年左右），水厂周边开始兴建居民住宅小区，相继建成粼江水印、领
江·88公寓、爱丁堡等住宅小区。其中，肖坝片区领江·88公寓（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909号）和水厂相邻，与水厂厂界直线距离约40米。经排查，该厂主要
噪声来源于初沉池、滤池内水流声音和泵房电机抽水声音。2021年9月2日，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第一自来水厂昼间和夜间厂界噪声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表明其昼、夜厂界环境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相应排放限值。虽然第一水厂厂界噪声监测达
标，但其生产噪声对厂区周边住户仍有一定影响。

属实

属实

一、行政处罚情况
经调查，发现企业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擅自夜间组织生产，其行为涉嫌违反了《四川省

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已依法对泰鑫钙业立案调查（乐峨眉
环立字〔2021〕35号），同时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乐峨眉环责改字〔2021〕35号）。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九里镇车箭村修建一座石粉加工厂，生产过程，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问题。
1.责成泰鑫钙业立即对厂区破损路面进行混凝土浇灌修复，防止因车辆通过损坏路面产生扬

尘。（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
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
曾永波；整改时限：已完成整改）

2.责成泰鑫钙业全面梳理和整改车间内各粉尘收集及治理设施，确保捕集效率和治理效果，加
强原料和成品料覆盖，减少无组织排放。（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
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
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
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021年10月30日前整改到位）

3.责成泰鑫钙业加强清扫力度，及时清理厂区及周边道路粉尘；增加喷淋设施，加大厂区内喷
淋力度减少粉尘外溢。（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
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
长杨武、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2021年9月15日前整改到位）

4.责成泰鑫钙业立即安排维修人员对全厂设备进行全面巡检，发现破损点及时修复；在磨机等
噪音源车间内墙处加装隔音棉，减少噪声外泄。（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
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
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
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021年9月30日前整改到位）

5.责成泰鑫钙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环评批复组织生产；同时督促泰鑫钙业加强企业
管理人员和员工环保知识培训，加强企业精细化管理，改建车间密闭门3套，落实专人管理车间
卷帘门。（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
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峨眉山
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021年10
月30日前整改到位）

6.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和九里镇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巡查监管力度，责
令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如在巡查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查处。（责任
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贤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峨眉山生态环
境局、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信局局长杨武、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
长万有云、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4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表示满意和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整改情况
1.督促乐山市自来水公司在预处理沉淀池和滤池上方增加密封彩钢板，将水厂原有真空泵更

换为低噪声新型水泵，进一步降低噪声环境影响。2021年9月5日，第一自来水厂已安装密封彩
钢板90㎡，更换水泵3台。（整改时限：2021年9月5日已完成整改）

2.责成第一自来水厂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设备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如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处理;通过强化源头控制，切实减少噪声排放，确保在达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对外环境的
影响。（责任领导：乐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金玉梅；责任单位：乐山市水务局；责任人：乐山市
水务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生；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5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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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